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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拟对外出租房产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拟对外出租情况

为优化资产配置、提升运营效率，公司拟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

道同仁路 107 号捷贝通大厦（以下简称为“总部大楼”）部分房产对外出租。公

司拟采用公开招租的方式确定最终承租人，具体租赁面积、租金、租期、交易对

方等信息以最终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准。

二、拟出租房产情况

公司总部大楼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同仁路 107 号，为公司用自

有资金独立投资建设，捷贝通为唯一产权人，暂未取得不动产权证，公司计划出

租总部大楼自用外房屋建筑。

目前公司总部大楼部分房屋建筑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完成转固，另有部

分仍处于建设阶段。

三、审议和表决情况

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拟出租公司总部大楼部分房产的议案》。表决结果为：同意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

弃权票 0 票。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。该议案无需

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拟对外出租资产，是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做出的决定，有利于盘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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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、增加公司流动资金，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

后续租赁事项将严格按《公司章程》及审议规则履行程序：交易涉及的金额

按权限分级，分别由董事长审批、提交董事会审议或组织股东会审议，并同步完

成相应信息披露，确保决策合规透明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。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

《捷贝通石油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

捷贝通石油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8 月 27 日


